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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承销总结及相关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

快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事宜。

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敬请广大投资

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指定
证券投资基金主流动性服务商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指引第2号一一流动性服务》等有关规定，自

2025年 6月 27日起，本公司指定下列流动性服务商为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的主流动性服务

商：

1、国泰创业板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7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国泰创业板人工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8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国泰富时中国A股自由现金流聚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159399）：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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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7月1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7月15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8号楼1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7月15日
至2025年7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

1.00
1.01
1.02
1.03
2.00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夏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任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志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任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应选董事（3）人

√
√
√

应选独立董事（3）人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会的议案已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46
股票简称

嘉和美康

股权登记日

2025/7/10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5年7月11日（上午9:30-11:00，下午14:00-17:00）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8号楼1层董事会办公室。
（二）登记手续
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有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企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身份证明书、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
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企业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代理人的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
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注册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会会议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股东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委托人的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三）注意事项
1、股东或代理人在参加现场会议时需携带上述证明文件，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

记。
六、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28号楼1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2781910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7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00
1.01
1.02
1.03
2.00
2.01
2.02
2.03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夏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任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刘志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任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应选董事（3）人

应选独立董事（3）人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

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

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
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
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
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

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4.01
4.02
4.03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应选董事（5）人

√
√
√
√

-
-
-
-

√
√
√
√

4.06
5.00
5.01
5.02
5.03

例：宋××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例：张××
例：王××
例：杨××

√
应选独立董事（2）人

√
√
√

-

-
-
-

√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
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
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4.00
4.01
4.02
4.03
……

4.06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例：陈××
例：赵××
例：蒋××
……

例：宋××

投票票数

方式一

-
500
0
0
…

0

方式二

-
100
100
100
…

100

方式三

-
100
50
200
…

50

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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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嘉
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
会换届提名工作，现将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经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对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成员的任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夏军先生、任勇先生、刘志
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任宏女士、王韵先生、李文华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宏女士、王韵先生、李文华先生已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独立董事视频课程学习证明；其中任宏女
士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董事候选人成员简历附后。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成员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将分别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
上述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将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

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
他情形。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换届事

项前，仍由第四届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职责。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附件：
1.夏军先生简历
夏军先生，1968年 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经济学院大专学历。

1991年1月至1998年7月任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鹭岛公司销售经理；1998年8月至2006年9
月任北京嘉和通用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2006年10月至2011年4月任嘉美科仪（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经理；2005年3月至2022年6月任北京嘉和美康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1
年4月至2013年2月任嘉和美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经理；2013年2月至今任嘉和美康（北
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2013年4月至
2021年1月任珠海颐亨隆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2月至今任北京生命科学园
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 3月至今任武汉嘉斯睿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9年4月至今任微龛（广州）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2019年7月至今任北京嘉和海森健
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2022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嘉和美康科技产业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2023年9月至今任北京智达高山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1月至今任嘉诚
健阳（贵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夏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7.99%的股份，通过北京和美嘉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
接持有公司0.12%的股份，通过北京嘉和美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0.13%
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军、任勇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夏
军担任和美嘉和的普通合伙人，能够控制和美嘉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任勇先生简历
任勇先生，197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浸会大学硕士，中国注

册会计师。1994年 7月至 1998年 8月任北京有机化工厂会计、副主任；1998年 8月至 2000年
12月任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财务主管；2001年1月至2004年5月任北京奥林匹克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4年6月至2006年10月任北京嘉和通用电子有限公司副经理、财
务总监；2006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嘉和新仪（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财务总监；2012
年1月至2013年2月任嘉和美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经理、财务总监；2013年2月至
今任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3年7月至今任北京嘉
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3年12月至今任上海智墨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2016年3月至今任智墨创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5月至今任
北京嘉和海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2022年4月至今任安徽嘉和美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任勇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2.24%股份，与夏军为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刘志华先生简历
刘志华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

师。1996年 8月至 1998年 8月，任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中讯技术服务中心网络一室副主任；
1998年8月至2000年4月，任北京东华诚信电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0年4月至
2006年8月，历任北京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2006年
8月至2019年3月，任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兼任软件研究院院长；2019年4月至2025年4
月，任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总经理。

刘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任宏女士简历
任宏女士，1974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5年于上海师范大学财务

会计专业毕业，2003年于首都经贸大学会计学本科毕业，2010年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会计
学研究生毕业，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2003年6月至2011年6月任北京惠通陆华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岗位；2011年 7月至今任北京中珩迦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岗
位；2022年5月至今，担任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任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王韵先生简历
王韵先生，1976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学

位。1999年9月至2011年6月任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11年6月至2016年6月
任北京市大器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6年 6月至今，任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2022年5月至今，任嘉和美康（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李文华先生简历
李文华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硕

士生导师。1995年5月至1997年9月，任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2000年7月至2004
年9月，任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2004年9月至2012年12月，历任北京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律系讲师、副教授、民商经济法教研室主任；2012年12月至今，历任北京
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教授、民商经济法系主任；2004年9月至今，在北京市法度律师事务
所从事兼职律师工作；2017年11月至2024年8月，任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
年 11月至 2022年 7月，任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 9月至 2022年 9月，
任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实务导师；2023年6月至今，任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21年8月至今，任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文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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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下午15:00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中伟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6月 26日上午 9:15~下
午15:00期间的任何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3人，代表股份132,020,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07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26,232,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4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6 人，代表股份 5,788,4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5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8人，代表股份8,442,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6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654,2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9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6人，代表股份 5,788,4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56%。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4,381,35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846,609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173,534,747股）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3、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置职工代表董事、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968,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02%；反对 39,0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弃权13,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90,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69%；反对

39,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23%；弃权 13,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74%；反对 1,613,

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3%；弃权13,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5,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263%；反对1,

613,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28%；弃权13,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0,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52%；反对 1,613,

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3%；弃权16,4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2,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18%；反对1,

613,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28%；弃权16,49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3,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74%；反对 1,613,

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3%；弃权13,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5,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263%；反对1,

613,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28%；弃权13,5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08%。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57%；反对 1,613,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16,4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90%；反对1,

6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57%；弃权16,49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404,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60%；反对 1,613,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2,91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6,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598%；反对1,

6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057%；弃权 2,91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5%。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57%；反对 1,613,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16,4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90%；反对1,

6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57%；弃权16,49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57%；反对 1,613,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16,4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3,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90%；反对1,

6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57%；弃权16,49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400,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29%；反对 1,613,

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6,9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2,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111%；反对1,

613,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062%；弃权 6,98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27%。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401,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36%；反对 1,613,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6,0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3,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228%；反对1,

6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057%；弃权 6,03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5%。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403,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47%；反对 1,612,

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1%；弃权5,4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5,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404%；反对1,

612,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0952%；弃权 5,43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87,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29%；反对 1,613,

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23%；弃权19,61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9,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549%；反对1,

613,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128%；弃权19,61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1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3%。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2.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390,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50%；反对 1,613,

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8%；弃权17,4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2,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877%；反对1,

613,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057%；弃权17,444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6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6%。

（注：由于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计算的上述单个持股比例与比例之和可能存在尾数
差异）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边婧、彭泽宇律师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301327 证券简称：华宝新能 公告编号：2025-037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同意选举白炜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白炜先生由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变更为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职工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附件：白炜先生简历
白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4月出生，毕业于陕西科技大学工业设

计专业，本科学历。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担任深圳市蓝鲸工业产品造型开发设计有限
公司设计师；2005年2月至2007年1月，担任深圳市嘉兰图设计有限公司高级设计师；2007年
11月至2012年1月，担任深圳市创想二一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设计总监；2012年1
月至2014年11月，自由职业；2014年11月至2016年8月，担任深圳市华宝新能源有限公司设
计主管，2016年9月至今，历任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主管、设计经理、工业设
计中心总监，2023年11月至今兼任便携产品中心总监；2022年12月至今，担任公司第二届、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现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白炜先生持有公司员工持股平台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美盛”）2.41%财产份额，嘉美盛持有公司股份1,528.80万股是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之一，白炜先生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6.84万股。除此之外，白炜先生与公司
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6月25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或“公司”）控股
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386,
767,3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0%。当代科技本次解除质押公司股份数为386,767,393股，
本次解除质押后，当代科技质押公司股份数为0股。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接到当代科技《关于持有人福医药股份解除质押的告知函》，获
悉其质押给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等银行及机构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29,267,393
股以及限售流通股 57,500,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23.70%）于 2025年 6月 25日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当代科技

386,767,39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
23.70
2025年6月25日

386,767,393
23.70
0
0
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上述股份不存在质押的情况。后续根据当代科技重整计划的安排，
当代科技所持人福医药全部股份将进行司法划转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股份过户手续，当代科技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2025-079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股份被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5年6月26日，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9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全体

董事）。公司董事应到7人，实到7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会议由董事长孙震先生主持。

二、决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决定继续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桥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业务，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8,000万元人民币，其中1,000万元人民币亦可由子公司上海谦

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期限2年，授信方式为信用，具体授信额度使用要求、用途等以银

行批复条件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办理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贷款相关的全

部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与银行进行具体洽谈、签署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决定继续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

商务服务片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1年，授

信方式为信用，具体授信额度使用要求、用途等以银行批复条件为准。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办理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相关的全部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与银行进行具体洽谈、签署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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